
第 4 0 次 校 務 發 展 委 員 會 議 記 錄 
時間:112 年5 月23 日(星期二)下午3 點 

地點:和平校區行政大樓10 樓會議室 

壹、主席致詞： 

貳、業務說明： 

參、提案討論：                                         記錄:羅良娟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 

案由：本校事業經營學系、人力知識管理研究所擬申請112 學年度設立「管理

學院」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111 年12 月19 日第39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本院就校務發 

展委員之綜合意見與事業經營學系、人力知識管理研究所等系所主管討 

論，咸認為有必要再行補充相關資料提出說明。 

二、檢附申請未涉及對外招生之學院增設調查相關資料附件一(1-2) 

三、檢附人力知識管理研究所補充之說明，如附件二(3)。 

四、檢附事業經營學系提供之師範大學管理學院班別現況，如附件三(4-5)。 

五、有關管理學院名稱，目前仍考量以「管理學院」作為新設學院名稱，檢附 

各大學管理學院名稱一覽表供參，如附件四(6-7)。 

六、管理學院規劃書，詳如附件五(8-10)。 

七、本案若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續送校務會議討論。 

 

委員提出建議: 

1.管理學院先求有，然有再壯大，成立後做出成績，再邀請更多相關系所加

入。 

2.可以先規劃永續發展的學分學程課程，再更進一步開設學位學程課程，目前

永續和資安是重點，可提早規劃，培育相關人才。 

3.規劃書內容優點宜更加強化。 

4.要有自己管理學院的特色，未來轉型，可以融入永續發展、SDGS、創生和AI

等目標。 

5.管理學院設立一個中心，將列在管理學院中的各個碩士在職專班歸在此中心

中。如此，此中心可以作為調節這些碩士專班的關班或成班的永續經營的行政

單位。 

6.名稱也不一定是管理學院，也可以以「創新產業學院」提出，這部分尊重提

案單位。 

7.請業務單位向教育部釐清是否若特殊名稱需做特殊審查。 

 

決議: 



1.目前就以事業經營學系和人力知識管理研究所組成之管理學院提出申請。 

2.融合永續發展目標。 

3.規劃書強化10年來這兩系所屬班對成績。 

4.未來若成立，請方德隆院長和林鴻銘院長協商，加入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 

5.內容可再優化，修改後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科技學院 

案由：本校科技學院所屬電機工程學系暨電子工程學系 114 學年度增設「半導 

體碩士在職學位學程」乙案，請討論。 

說明： 

一、案經電子工程學系111-2 第4 次系務會議(112.4.18)書審通過及電機工程 

學系111-2 第5 次系務會議(112.4.19)書審通過。 

二、附國立高雄師範大學108-112 學年度增設調整系所一覽表如附件六(11-12) 

三、附增設系所相關規定如附件七(13-23)。 

四、附「半導體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計畫書如附件八(24-50)。 

五、本案若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通過、續送校務會議討論。 

委員提出建議: 

1.本案符合目前最夯議題，樂見其成。 

2.計劃書招生名額請補充寫依本校進修學院總量招生名額內調整。 

3.第41頁有關原住民生的描述可能是誤植，請刪除。 

決議：修改後續送校務會議討論。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下午 4點整) 


